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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利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（構）、學校（以下簡稱各機關）設

定作業層級目標，特訂定本原則。 

二、本原則所稱作業層級目標，指各機關內部單位為達成業務職

掌，配合整體層級目標所設定之具體作業目標。 

作業層級目標應能作為評估風險，以採取適當回應措施，並

合理促使各機關整體層級目標之達成。 

三、各機關應依整體層級目標及業務職掌，考量可用之人力、經

費等資源，據以設定作業層級目標。 

每一作業層級目標得對應一項或多項業務項目，亦得由多

項作業層級目標共同對應一項業務項目。   

四、各機關應藉由目標管理及全員參與方式，設定作業層級目標

，以供內部成員遵循。     

五、作業層級目標之設定，應注意下列事項： 

（一）明確性：清楚明確，易於瞭解業務績效。 

（二）可衡量性：儘可能量化，以方便衡量其達成程度。 

（三）可達成性：考量所能使用之資源及環境變化，確保作業單

位經過努力可以達成。 

（四）挑戰性：參考過去實績及環境變化，設定須經相當努力才

能達成者。 

（五）成果導向：依欲達成之成果加以設定。 

（六）期限性：有達成之期限。 

六、各機關應每年定期或不定期檢視既有整體層級目標與作業層

級目標之一致性，並視需要檢討修正，以達成各機關之願景及

使命；其有組織架構調整或年度業務增減變動時，應即時檢視

。 


